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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

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

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

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 许多学者认为，本条第（四）项即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的

行为是一种欺诈行为，行为人实施此种行为，骗取财物数额

较大的，可构成合同诈骗罪。①笔者认为，收受对方财物后

逃匿的行为本身不是欺诈行为，不是合同诈骗的一种手段；

也不能依此行为推定行为人具有合同诈骗的故意。一、本条

第（四）项的行为不是一种欺诈行为 “欺诈”与“诈骗”是

同义词，“欺诈”强调行为的性质和方式，而不注重结果，

“诈骗”虽表明了同样的行为性质和方式，但强调的是行为

的结果和行为的目的，诈骗是欺诈的一种特殊行为形态。②

尽管两者在词义上有细微差异，但本质都一样，都有是采取

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人。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

认识，对方则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如果对方不是因

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正如

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诈骗罪的结构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

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害。并且上述要

素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各种要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则不能成立诈骗罪的既遂（但有成立诈骗未遂的可能性）

。③由此可知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第（四）项的行为并不是

一种欺诈行为。首先，无论是收受财物还是逃匿行为本身，

并不包含任何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内容，行为人仅仅

是收受财物，仅仅是逃跑，逃匿行为可能表明行为人有不履

行义务的故意，但该故意并不是欺诈的故意，逃匿行为不可

能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作为或不作为；其次，收受财物

后逃匿行为在后，收受财物后逃匿的行为不可能是对方交付

财物的原因；对方也不可能因为行为人收受财物并逃匿而陷

入错误认识，而再向行为人交付财物。事实上，对方交付财

物是基于对先前成立的合同的有效性的信赖，而履行合同义

务，如果说行为人有欺诈行为的话，那也只能是发生在对方

交付财物之前。再次，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后逃匿的行为可

能说明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有诈骗

的故意，并在此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

行为，诱骗对方对事人签订和履行合同，但显然，不能把收

受对方财物并逃匿行为与诱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的行为混

为一谈。二、不能仅依据本条第（四）项的行为推定行为人

在签订合同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般认为，认定是否合同

诈骗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而要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能从客观方面的行为入手

。但不能简单地用效果逆推动机。因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因

果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一因一果，也有一果多因或一因



多果，因与果之间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把行为人的非

法占有目的看作一“因”，行为人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的行

为看作一“果”，则有此“因”，可能有此“果”，而此“

果”完全可能另有他“因”，收受财物后逃匿完全可能是非

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某果林在即将采

收之际被火烧毁，果园承包商王某眼见合同无法履行，又不

想陷入被逼债困境，遂携各水果批发商为购水果而交来的定

金和预付款共计10万余元潜逃。本例中，王某在与各水果批

发商签订合同之际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采取欺诈手

段，而且具有实际履行能力和真诚履行意愿，只是由于果林

被毁，王某才突然起意不履行合同。此案中，很难依据王某

收受财物后逃匿的行为来认定王某具有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

的，不履行合同并不等于非法占有。从行为人收受对方财物

后逃匿来推定行为人只有非法占有的，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

推思维模式，只有在因果关系一一对应的情况下，这种反推

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否则，难免有客观归罪之嫌。三、签订

合同本身可能是一种欺诈行为 既然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的行

为不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支

配下与对方签订合同，但未采取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

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的，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

物后逃匿的，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呢？比如，某大型国有钢

铁厂厂长王某隐瞒即将赴美定居的事实，以购房急需用款为

由，向周围亲戚、朋友、同事大量借款，钱到手后即行潜逃

。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呢？笔者认为，应当构成

诈骗犯罪。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关键在于行为人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诈骗的故意，而不在于行



为人采取何种手段进行诈骗，更不在于行为人在骗取对方财

物后是否逃匿。此例中，王某实际上是利用签订借款合同的

形式进行诈骗的，尽管王某在签订合同时未采用虚构单位或

冒用他人名义或以无效的票据或产权证明作担保等欺诈手段

。此种情形下，隐瞒诈骗故意或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属于不告

知对方真实情况的隐瞒真相行为尚值得研究，但王某利用借

款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却是肯定的，此时，与对方签订合同

本身，即是一种欺诈手段，至于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普通

诈骗罪，尚可商榷。四、对本条第（四）项之具体评析 第一

，如上所述，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后逃匿的行为本身并不是

一种欺诈行为，将其作为合同诈骗的客观罪状之一，与其他

欺诈手段并列是不恰当的。一般认为，刑法分则对罪状的描

述是以犯罪的实行行为为基准的，理论界也认为认定犯罪行

为的“着手”应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某

一犯罪的实行行为为准，在“着手”之前实施的犯罪的预备

行为是不应该作为犯罪的罪状来规定的；行为人实施犯罪达

到犯罪既遂以后继续实施的行为一般也不应当作为犯罪的罪

状来规定。在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后逃匿的情形下，如果行

为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那么，该行为的犯罪行为应当

是在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之前所实施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等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行为或者在非法占有目的

的支配下实施的与对方签订合同的行为，收受对方当事人财

物只是行为人诈骗成功的标志，既遂与未遂的标志，而犯罪

既遂后的逃匿行为更不应作为罪状来规定。 第二，从第（四

）项规定的行为本身来看，该项规定并不科学。首先，收受

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



，对方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有效而依法履行合同义务，若双方

所立合同有效，则行为人收受对方财物是依合同享受权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

得违反法律规定”以及“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

产的，财产所有权自财产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行为人自

收受对方财物时起，即已合法取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不存

在非法占有的问题，行为人收受对方财物后，理应积极履行

合同义务，不履行义务而逃匿的，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显然

不应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若双方所立

合同无效，则行为人应将收受的财物返还对方，拒不返还的

，可能构成侵占罪，但拒不返还并不等于诈骗；④而收受对

方给付的担保财产，无论合同是否有效，行为人都不能直接

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若所立合同有效，债务人履行债务后

，行为人应将所收担保物返还或抵作价款，若所立合同无效

，则自应返还所受财物，拒不返还的，是侵权行为。其次，

将第（四）项的行为规定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

不恰当，因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是

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即并不是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但不

一定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双方所立合同有效，则是“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合同无效，自谈不上合同履行问题。

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担保财产，严格说来，并不发生在

合同的签订或履行过程中，因为担保合同是独立于主合同之

外的另一合同，交付担保财产是在主合同成立之后、但并不

是主合同的履行行为。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合同的担保方式

有五种，即保证、抵押、质押、定金和留置，保证是人的担

保，抵押不转移标的物的占有，留置是依法留置合同项下的



财产，三者均不存在交付担保财产的问题，只有定金和动产

质押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交付担保财产的问题，而依担保法

的规定，定金的交付是定金合同的生效要件，质物移交于质

权人占有是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两者都发生合同订立以后

，并且都不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因此，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

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并不一定是

发生在合同的签订或履行过程中的；再次，如果说由于收受

对方财物是整个诈骗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把即使是

本身不具有欺诈性的收受对方财物的行为作为诈骗犯罪的罪

状之一来规定，尚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把可能发生

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后的，本身既不具有欺诈性又不是诈骗过

程环节之一的逃匿行为，作为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来规定，却

很难说具有合理性。 第三，从本条规定的几种行为方式来看

，本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都是行为人采取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诱骗对方与之签订合同或诱

骗对方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且对方很可能履行或继续履行

合同；而本条第（四）规定的行为则发生在对方履行或部分

履行合同之后，行为人逃匿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履行债务，且

对方不太可能再继续履行合同。即第（四）项规定的行为方

式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发生时间、

行为性质、行为目的等方面都不一样。 总之，把本身不具有

欺诈性质的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后逃匿的行为与具有欺诈性

质的诱骗对方当事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行为并列作为合同诈

骗罪的罪状，是不恰当的。五、立法建议 如前所论，立法者

把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的行为当作合同诈骗罪的罪状之一，

是对该种行为性质的误解，并且把区分诈骗犯罪的既遂与未



遂标志的收受对方财物以及可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以后的逃匿

行为为诈骗犯罪罪状（注：指在行为人逃匿之前实施的行为

构成诈骗犯罪的情况下），容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以及司法

实践中的操作不当。 笔者认为，对本条第（四）项的修改方

式可有如下三种：第一种，删去本条第（四）项；第二种，

把“收受”改为“骗取”，删去“逃匿”二字，即把本条第

（四）项修改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

款或担保财产的”；第三种，删去本条第（四）项，在本条

另增一款，即把本条第（四）项 修改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

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推定行为人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作为本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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